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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水区科技局《关于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（修订稿）》议题说明


一、文件修订背景
渝水区人民政府于2024年10月出台了《关于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》（渝府发〔2024〕17号），文件出台前我局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，文件内容符合公平竞争法律法规要求。
2025年4月20日国市监施行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99号），按照最新的文件精神，《关于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》文件中：1.具体措施中：第二条遴选技术总监“科技局建立渝水区企业技术总监库。上年度研发费用归集申报 2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向区科技局提出技术总监入库申请,经科技和统计部门核实后纳入渝水区企业技术总监库”。2.申报要求中“技术总监所在企业,必须是注册地址在渝水区,且在渝水区纳税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”。两条条款违反了公平竞争,且不符合例外规定。为了保证全区技术总监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决定对《关于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》文件中违反公平竞争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经我局征求区工信局、新余经开区等相关单位意见，并通过区市监局的公平竞争审查和区司法局的合法性审查，形成了《关于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》（修订稿）。
二、文件修订内容
1.将原文件中（二）遴选技术总监：“科技局建立渝水区企业技术总监库。上年度研发费用归集申报 2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向区科技局提出技术总监入库申请,经科技和统计部门核实后纳入渝水区企业技术总监库。”删除遴选入库门槛，修改为：（二）培育技术总监：“科技局负责制定渝水区企业技术总监培育计划。通过系统性培训、资源对接、实践交流和政策支持等措施，加速培养一批具备前沿技术洞察力、卓越创新管理能力和战略领导力的高水平企业技术总监，有效链接技术研发与市场需求，驱动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”。
    2.将原文件中（三）技术总监相关待遇：“推行技术总监考核机制。在库技术总监年度考核在80分以上的，且所在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幅 10%以上，给予工作补助 3.6万元/年 ；在库技术总监年度考核在 60 分以上 80 分以下的，且所在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幅10%以上，给予工作补助 1.2万元/年，以上资金从科技专项经费中列支。”删除在库两字，修改为：“建立技术总监考核制度。技术总监年度考核在80分以上的，且所在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幅10%以上，给予工作补助 3.6万元/年 ；技术总监年度考核在 60 分以上 80 分以下的，且所在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度增幅10%以上，给予工作补助 1.2万元/年，以上资金从科技专项经费中列支。”
3.将原文件中申报要求第一条：“技术总监所在企业,必须是注册地址在渝水区,且在渝水区纳税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”修改为“技术总监所在企业,必须是在本区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且依法纳税的企业。”
三、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
（一）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情况
2025年8月1日渝水区科技局在渝水区科技局部门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对《关于推动企业设立技术总监的措施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的意见，征集意见时间为8月1日至8月31日，收到公众意见0条。
（二）向相关单位征集意见情况
  2025年10月13日，征求了39个区直单位、18个乡镇(办)等57个单位意见，均回复了无意见。
4、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说明	
2025年8月12日，渝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方案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，该计划未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相关规定，审查合格。
五、合法性审查情况
2025年8月13日，渝水区科技局内设的法制审核机构对该方案进行审核，该文件符合相应法律法规，合法性审核通过。
2025年10月22日，渝水区司法局对该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，审查结果为该文件符合法律，法规，规章和上级政策文件规定，合法性审核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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